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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及复审办法》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

为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法，

规范工作程序，切实保障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教育部 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教育工作国

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教办〔2017〕3 号），以及教

育部和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有关

规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特制定《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及复审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2 日

http://www.liuxue86.com/ji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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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及复审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部 国家

保密局关于印发〈教育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

（教办〔2017〕3 号），以及教育部和我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

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考成绩复核、复审工作，坚持公平、公正、

及时、准确的原则。

第三条 高考成绩复核工作分为复核和复审，分别由高

考评卷工作办公室和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实施。

第四条 考生可以申请复核的事项包括考生手写姓名、

准考证号是否与条形码相符、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

评、小题得分是否漏统（登）、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

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评分宽严等超出本条规定事项范围

的申请不予受理。

第五条 复核申请应当写明考生的姓名、性别、身份证

号、准考证号以及申请复核的科目和事项；如考生委托代理

人提出申请，还应写明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工

作单位、职业和住所，并出具考生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http://www.liuxue86.com/ji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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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高考成绩发布后，考生如对本人的高考成绩存

有异议，应于 6月 25 日下午 17：00 时前，持本人准考证、

居民身份证到报名所在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

构提出成绩复核申请。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

构负责受理、汇总本地区考生的高考成绩复核申请，并及时

报送至省招生考试院。未按规定方式或不在规定时间内提出

的申请不予受理。省招生考试院不具体受理考生个人的高考

成绩复核申请。

第七条 本着实事求是、为考生负责的原则，高考评卷

工作办公室对考生申请的具体内容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论

反馈给各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各市（地）、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本地区考生复核结论的送达

和解释工作。

第八条 考生如对复核结论仍存有异议，可在接到复核

通知后，务必于当日内向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

机构提出书面复审申请。未按规定方式或不在规定时间内提

出的申请不予受理。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

受理后须及时报送省招生考试院。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成立复审组，对向复核结果仍提出质疑的做出最终认定，由

市（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及时将复审组认

定结果书面送达考生本人。

复审组做出最终结论后，不再受理考生其他有关的异议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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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在复核或复审中，如发现考生成绩有误，确需

变更成绩的，由复核组或复审组出具变更报告，按程序在高

考成绩数据库中予以变更，并重新下发高考成绩通知单。

第十条 本办法由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招生考试院。


